关于组织参加第三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的通知

为了进一步深化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激发学生的创新创业兴趣，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以赛促改和以赛促创，展示我校师生创新创业的优秀成果，根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举办上海市“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暨第三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上海赛区）的通知》（沪教委高〔2017〕28号）要求，学校将组织学生参加第三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大赛主题
    搏击“互联网+”新时代 壮大创新创业生力军
二、参赛对象
    本专科生、研究生（不含在职生）或毕业5年以内的毕业生（2012年6月10日之后毕业）。
三、参赛项目要求
参赛项目要求能够将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紧密结合，培育基于互联网的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新模式；发挥互联网在促进产业升级以及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中的作用，促进制造业、农业、能源、环保等产业转型升级；发挥互联网在社会服务中的作用，创新网络化服务模式，促进互联网与教育、医疗、交通、金融、消费生活等深度融合。主要包括以下类型：
（1）“互联网+”现代农业，包括农林牧渔等；
（2）“互联网+”制造业，包括智能硬件、先进制造、工业自动化、生物医药、节能环保、新材料、军工等；
（3）“互联网+”信息技术服务，包括工具软件、社交网络、媒体门户、企业服务等；
（4）“互联网+”文化创意服务，包括广播影视、设计服务、文化艺术、旅游休闲、艺术品交易、广告会展、动漫娱乐、体育竞技等；
（5）“互联网+”商务服务，包括电子商务、消费生活、金融、财经法务、房产家居、高效物流等；
（6）“互联网+”公共服务，包括教育培训、医疗健康、交通、人力资源服务等；
（7）“互联网+”公益创业，以社会价值为导向的非盈利性创业。
四、参赛类型
根据参赛项目所处的创业阶段、已获投资情况和项目特点，大赛分为创意组、初创组、成长组和就业型创业组。具体参赛条件如下：
（一）创意组。参赛项目具有较好的创意和较为成型的产品原型或服务模式，在2017年5月31日前尚未完成工商登记注册。参赛申报人须为团队负责人，须为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在校生。
（二）初创组。参赛项目工商登记注册未满3年（2014年3月1日后注册），且获机构或个人股权投资不超过1轮次。参赛申报人须为企业法人代表，须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或毕业5年以内的毕业生（2012年之后毕业）。企业法人在大赛通知发布之日后变更的不予认可。
（三）成长组。参赛项目工商登记注册3年以上（2014年3月1日前注册）；或工商登记注册未满3年（2014年3月1日后注册），且获机构或个人股权投资2轮次以上（含2轮次）。参赛申报人须为企业法人代表，须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或毕业5年以内的毕业生（2012年之后毕业）。
（四）就业型创业组。参赛项目有效提升大学生就业数量与就业质量（全国赛中主要面向高职高专院校的创新创业项目，其它高校也可申报本组）。若参赛项目在2017年5月31日前尚未完成工商登记注册，参赛申报人须为团队负责人，须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若参赛项目在2017年5月31日前完成工商登记注册，参赛申报人须为企业法人代表，须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或毕业5年以内的毕业生（2012年之后毕业）。企业法人在大赛通知发布之日后进行变更的不予认可。
初创组、成长组和就业型创业组中已完成工商登记注册参赛项目的股权结构中，参赛成员合计不得少于1/3。对于学院科技成果转化的项目，允许将拥有科研成果的老师的股权合并计算，合并计算的股权不得少于50%（其中参赛成员合计不得少于15%）。
以团队为单位报名参赛。允许跨专业组建团队。每个团队的参赛成员不少于3人，须为项目的实际成员。参赛团队所报参赛创业项目，须为本团队策划或经营的项目，不可借用他人项目参赛。已获往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金奖和银奖的项目，不再报名参赛。
五、参赛作品形式
    参赛者自行组成学科优势互补、专业配备科学、人员结构合理的团队，递交符合本次参赛类型的项目计划书。
    创意组根据团队创意设计撰写项目计划书，初创组、成长组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撰写创业项目计划书。内容主要包括产品与服务介绍、市场分析及定位、商业模式、营销策略、财务分析、风险控制、团队介绍及其他说明。
六、赛程安排
    1.参赛队伍即日起可直接登录“全国大学生创业服务网”（http://cy.ncss.org.cn）进行报名，或通过大赛微信公众号（名称为“大学生创业服务网”）进行报名,同时将报名相关材料（报名表、创业计划书）发至信息学院王老师邮箱(internet_shou@126.com）。
网上报名截止时间为6月14日前。
2.校内“选拔赛”（6月中旬）。学校在报名结束后，根据报名项目情况,审核参赛申报资料,遴选优秀项目进行校内“选拔赛”。
3.上海市初赛复赛（6-9月）。由上海市教委按照市里统一安排实施。
4.全国总决赛（10月中下旬）。全国大赛评审委员会对入围全国总决赛项目进行网上评审，择优选拔120个项目进行现场比赛，决出金、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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